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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根据《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按照相关程序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名，职工代表董事 1名

（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审查通过后，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乐先生、周睿先生、王从春先生、陶长文先生、孙庆元先生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选举胡晓明先生、储敏女士、孟征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胡晓明先生、储敏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中，胡晓明先生为会计

专业人士，孟征先生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但已向公司董事会作出书面承

诺，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

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将与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拟聘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拟选举的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

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第七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职

责。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杨乐先生，汉族，1989年 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3

年 10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副董事长，安徽金瑞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禾实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立光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安徽金春无纺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安徽金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南京金禾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杨乐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78,699 股，杨乐先生与

一致行动人安徽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迎春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252,662,052 股（持股比例 44.46%），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与公司实际控

制人之一杨迎春先生系父子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杨乐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周睿先生，汉族，1972年 10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

来安县化肥厂生产调度员、车间主任等职。2006 年 12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历任公司生产科长、生产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周睿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6,000股，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王从春先生，汉族，1970 年 8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来安县化肥厂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等职。2006 年 12 月至今在本公司工



作。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滁州金沃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王从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0,082 股，通过持有安徽

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65%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从春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陶长文先生，汉族，1968年 4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任来安县化肥厂生产科副科长，合成车间主任，生产科科长等职。2006 年 12月

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陶长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7,011 股，通过持有安徽

金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2%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陶长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庆元先生，汉族，1971年 1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

任来安县化肥厂质检科科长、水泥分厂厂长等职。2006 年 12 月至今在本公司

工作。历任公司销售科长、总经理助理、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精细化工产品销售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孙庆元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76,000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孙庆元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 

胡晓明先生，汉族，1963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

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审计学国家级一流专业负责人，历任南京财经大学财

务管理系副主任、审计系副主任、资产评估系主任。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

中国会计学会高级会员，中国资产评估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理事、特约研究员，江苏省资产评估协会常务理事。历任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南红文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京全信传输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健尔康 (603205)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胡晓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储敏女士，汉族，1966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9

年 9月至 1993年 6 月，在扬州工学院担任教师，1993年 6月至今，在南京财经

大学工作，现任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民商法学科负责人、

江苏省知识产权法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市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本公司独立

董事、淮安恒发纸业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储敏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孟征先生，汉族，1988年 5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1

年 9 月至 2016 年 7 月，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学习；2016 年 9 月至 2021 年

9月，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化学系进行博士后工作，从事导电框架材料的设计合



成以及电转导化学传感方面的研究；2021年 11月至今，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

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工作。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特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截至本公告日，孟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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